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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01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商議

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根據《電訊條例》 (第 106章 )(“該條例 ”)第 7條，電訊管理局局

長 (“電訊局長 ”)獲賦權發出各類電訊牌照 (包括提供第三代流動服務的

傳送者牌照 )，而根據第 32H條，電訊局長獲賦權編配無線電頻譜的頻

率。該條例第 32I條規定，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 (“政策局局長 ”)可藉

規例訂明頻譜使用費的水平，或訂明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而該使

用費可高於純粹收回政府服務成本的水平。不過，該條例並無明確條

文賦權電訊局長在發出電訊牌照和編配頻譜時考慮申請人所繳付的頻

譜使用費。就以頻譜競投的方法發出牌照的情形而言，電訊局長須在

決定發出牌照或編配頻譜時考慮頻譜使用費。

3. 政府當局已決定採用先作預先評審、再作頻譜競投的方法，

發出 4個提供第三代流動服務的傳送者牌照。當局將會採用以專營權費

為基礎的頻譜競投方法，配以相應的最低保證金額。鑒於這是首次引

用涉及頻譜競投的方法在本港發出電訊牌照，並顧及歐洲曾因進行頻

譜拍賣而引起法律糾紛，政府當局曾檢討該條例，以確定政策局局長

及電訊局長是否已獲賦足夠權力，可進行涉及繳付頻譜使用費的第三

代流動服務發牌工作。為了給予發牌工作穩固的法律基礎，並基於律

政司所給予的意見，政策局局長建議對該條例作出技術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4. 條例草案旨在就下列事項訂定條文，為發出第三代流動服務

傳送者牌照及日後的發牌工作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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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賦權電訊局長將由頻譜拍賣或投標所產生的頻譜使用費，視

為發出電訊牌照及指配無線電頻譜的頻率的一個決定因素；

及

(b) 清楚訂明政策局局長和電訊局長所分別擔當的角色。政策局

局長將會藉規例訂明頻譜使用費的水平，或訂明釐定頻譜使

用費的方法；電訊局長則會藉在憲報刊登公告，指明進行拍

賣及投標的條款及條件、發出牌照、藉發出命令指定有關頻

帶，以及編配頻譜。

該規例及電訊局長所發出的命令屬附屬法例，須根據 “如不廢除或不提

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 ”由立法機關審議，但載列拍賣或投標條款及條

件的公告，則並非附屬法例。

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

5. 在 2001年 2月 1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同意成立法案

委員會，負責研究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6. 田北俊議員獲選為法案委員會主席。法案委員會先後舉行 6次
會議，其中 4次與政府當局會商，另一次則與政府當局、第三代流動服

務顧問及業界人士會商。法案委員會共接獲 10份意見書。曾向法案委

員會提交意見書的機構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7. 為方便審議條例草案，並考慮到現時的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

工作，政府當局曾將以下資料送交法案委員會參閱：該規例及電訊局

長命令的擬稿 (該規例及該命令屬附屬法例，須依照慣常程序，經立法

會按照如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審議 )，以及概述拍賣安

排及程序的資料 (包括有關拍賣條款及條件的重要原則 )。政府當局告知

法案委員會，當局現正擬備整套拍賣條款及條件，並會在稍後以申請

指南的形式發表。

8. 下文各段綜述法案委員會的主要商議事項。

電訊局長獲賦權將由拍賣、投標或其他方法所產生的費用視為發出牌

照或指配頻譜頻率的一個決定因素

9. 條例草案第 2及 3條分別修訂該條例第 7及第 32H條，以明確規

定電訊局長在決定牌照申請及指配頻譜頻率時，“可 ”將根據第 32I(2)(b)
條所訂明的拍賣、投標或其他方法所產生的費用，視為關乎該等申請

的一個決定因素。若干委員關注到，按照該等條文現時所建議的草擬

方式，電訊局長獲賦予酌情權，可在進行甄選時將上述費用視為唯一

的決定因素，或不將之視為唯一的決定因素。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

主體法例應為一般性的賦權條文，適用於所有發牌工作，而電訊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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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條例草案擬議第 32I條訂立的附屬法例，則會針對個別的發牌工

作。因此，主體法例的適用範圍應包括所有涉及繳付頻譜使用費的發

牌工作，而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可以是拍賣、投標或兩者兼用或若

干其他方法。故此，強制規定電訊局長在所有發牌工作中均須把費用

視為決定因素，並不恰當。舉例來說，這項規定將不適用於電訊局長

須在投標中根據投標者的技術建議及其所提出的費用金額來甄選成功

中標者的情況。為此，當局認為在主體法例內使用 “可 ”字是恰當的做

法。有關第三代流動服務的發牌工作，政府當局表示，附屬法例將有

明確條文規定，其承價產生按照拍賣條款和條件所定的最高共同專營

權費百分率的 4名競投人，即為成功競投人。附屬法例和主體法例兩者

在香港均具有法律約束力。電訊局長作為法定機關，若不理會或不遵

守政策局局長根據第 32I條所訂立的附屬法例條文，便屬於越權。從法

律觀點來看，電訊局長在履行其法定職能及行使其權力時，必須遵守

法例規定，包括主體條例及附屬法例。倘電訊局長不依法行事，有關

各方可就此提出司法覆核。

10. 然而，部分委員建議修訂第 7條，規定在拍賣的情況下，電訊

局長 “必須 ”把有關費用視為一個決定因素，而在其他情況下，電訊局

長 “可以 ”把有關費用視為一個決定因素。政府當局在進一步徵詢法律

意見後告知法案委員會，同時採用 “必須 ”和 “可以 ”兩種字眼的安排，可

能會導致在法律上產生爭議：某項發牌工作實質上是否以拍賣方法來

釐定頻譜使用費，以及因此而要採用哪項安排進行該項發牌工作。採

用兩種字眼的安排，可能會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令競投人感到混淆，

亦可能造成灰色地帶，例如不合資格的競投人或違反拍賣規則的競投

人可能自稱在拍賣中出價最高。為此，政府當局認為，須慎防出現任

何意料之外的效果，以免因而導致質疑拍賣結果的法律訴訟。鑒於委

員關注電訊局長在擬議第 7(12)條及第 32H(6)條之下的酌情權，為釋除

這方面的疑慮，政府當局遂因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答允在恢復二讀

辯論條例草案時向立法會作出承諾，表明電訊局長須受附屬法例條文

的約束。就第三代流動服務的發牌工作而言，電訊局長必須根據特別

就第三代流動服務而訂立的規例所規定，將由拍賣方法產生的費用視

為批給牌照與否的決定因素，惟須符合拍賣條款及條件。

在法例中訂明政策局局長及電訊局長有責任諮詢業界意見

11. 條例草案第 4(a)條旨在修訂該條例第 32I條，以澄清政策局局

長可藉規例訂明頻譜使用費的水平，或訂明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

包括拍賣、投標或任何其他她認為合適的方法。條例草案第 4(a)條亦賦

權政策局局長指明有關費用的最低款額，並賦權電訊局長指明關乎該

方法的拍賣或投標的條款和條件。香港律師會及業界人士認為，應在

法例中明文規定，政策局局長及電訊局長在行使該等權力前，必須諮

詢電訊業及其他可能直接受此事影響的人。政府當局指出，根據第 32I(2)
條，政策局局長須藉規例訂明頻譜使用費的水平，或訂明釐定頻譜使

用費的方法，而有關的規例須提交立法機關審議。該規例必須連同電

訊局長為指定有關頻 帶而根據第 32I(1)條所訂 立的命令一併獲得 通

過，而第 32I(1)條亦訂有有關進行諮詢的明文規定。電訊局長的命令亦

須提交立法機關審議。有關就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工作進行拍賣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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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及條件的重點，電訊局長已就規管有連繫的競投人的規則進行諮

詢。在有關第三代流動服務的發牌工作方面，電訊局長曾在 2000年 3月
及 10月就有關的政策及規管事宜進行過兩輪諮詢，亦曾於 2001年 1月就

開放網絡規定舉辦業界座談會。政府在擬定詳細的條款及條件時，會

作更廣泛的考慮，以達到有關的政策目標，以及確保拍賣或投標以公

平、有效率和有秩序的方式進行，並符合公眾利益。就此，為確保有

關程序公平和具透明度，政府必須清楚訂明有關的條款及條件，並在

同一時間向所有準競投人公布。至於是否參與拍賣，則由競投人自行

決定。政府當局認為不宜以法例規定政策局局長必須就其擬徵收費用

的實際水平及其擬選用的方法諮詢業界意見，亦不宜規定電訊局長必

須就拍賣或投標的詳細條款及條件進行諮詢。該條例第 6C條已經規

定，電訊局長在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前，須進行諮詢。因應委員

提出的要求，政府當局答允在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時向立法會作出

承諾，表明政府會就拍賣或投標的條款及條件的重要原則進行適當的

諮詢。

政策局局長獲賦足夠權力指明最低頻譜使用費，包括第三代流動服務

發牌工作的最低費用

12. 條例草案第 4(b)條旨在修訂該條例第 32I條，以賦權政策局局

長訂立規例，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指明頻譜使用費的

最低款額。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解釋，政策局局長就第三代流動服

務發牌工作所訂定的最低頻譜使用費將包括以下各項：

(i) 最低專營權費百分率，以及與該最低專營權費百分率相應的

15年牌照期內應繳付的頻譜使用費。兩者將構成通稱的 “底
價 ”；及

(ii) 根據由第四名成功投得牌照的競投人所訂出的最高共同專營

權費百分率來計算 15年牌照期的頻譜使用費。

為確保政策局局長在條例草案擬議第 32I(4)(a)條下獲賦足夠權力，以指

明頻譜使用費的最低款額，包括有關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的最低費

用，政府當局認為有需要賦權政策局局長以拍賣中常用的 “底價 ”方式

訂定最低費用款額，以及在專營權費拍賣中訂定最低保證金額。經諮

詢律政司的意見後，政府當局將會就條例草案第 4(b)條提出一項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以達到這個效果。有關條文與將於規例擬稿中所規

定的最低費用相同。法案委員會接納政府當局的解釋，並察悉擬議的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有連繫的競投人

13. 條例草案第 4(b)條擬加入的擬議第 32I(5)(b)及 (c)條訂明，可藉

公告指明的拍賣或投標的條款及條件，可包括關乎下述準則及程序的

條款及條件：電訊局長在決定任何 2個或多於 2個有資格參與該項拍賣

或投標的人是否屬相關者時所須採用的準則，以及電訊局長在決定哪

個相關者有資格參與該項拍賣或投標時所須採用的準則或依循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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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法案委員會曾向當局詢問上述準則及程序的詳情，並獲政府當局

提供關乎 “有連繫的競投人 ”及其他擁有權事宜的規則的各項原則。法

案委員會察悉，這些規則旨在規管對在拍賣中關係密切的競投人的處

理，以及規管第二代流動服務營辦商或其商業集團可合作成為競投人

參與拍賣的方式。法案委員會察悉，當局曾就這些原則徵詢業界意見，

並會依據這些原則擬定即將就拍賣工作發出的申請指南的詳細規則。

法案委員會又察悉，業界對規則內容有進一步的意見。由於這些規則

不屬條例草案的範疇，法案委員會建議待立法會稍後就有關第三代流

動服務的附屬法例展開審議工作時，再處理業界在這方面的意見。

凡牌照遭取消、撤回或暫時吊銷，業已繳付的頻譜使用費的沒收或退

回事宜

14. 條例草案第 5條增補新訂第 34(4D)條及修訂第 34(5)條。新訂第

34(4D)條旨在清楚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或電訊局長在決定是

否取消、撤回或暫時吊銷牌照時，不得在作出決定時把持牌人已繳付

的頻譜使用費視作有關考慮因素。擬議第 34(5)條旨在訂明，若某一牌

照遭取消、撤回或暫時吊銷，則業已繳付的頻譜使用費將不得退回。

香港律師會在其意見書中質疑，該條並無訂明，主管當局取消、撤回

或暫時吊銷牌照後，持牌人原本仍須繳付的牌照費將會如何處理。政

府當局回應時解釋，就第三代流動服務的發牌工作而言，持牌人須每

年就隨後 5年提供專營權費的最低保證金，政府可於撤銷牌照時，沒收

有關持牌人提供的保證金。有關規定將會清楚載於申請指南內，競投

人將會知悉有關的詳細安排。有業界人士提出另一問題：倘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以 “公眾利益 ”為理由而取消或暫時吊銷某持牌人的牌

照，擬議第 34(5)條可能會對該持牌人造成實質不公正的情況。政府當

局回應時指出，該權力的行使受防止濫用權力的措施所規限，包括持

牌人有機會作出申述，以及各方可就此提出司法覆核。政府可取消、

撤回及暫時吊銷牌照的權力，是一項有阻嚇作用的權力。當局秉持的

一項主要政策原則，是那些已繳付某個數額的頻譜使用費的第三代流

動服務持牌人，不應因該筆已繳付的費用而在某程度上免受當局撤銷

牌照的權力所管限。因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同意進一步考

慮委員的意見，研究應否在法例中清楚訂明，在甚麼情況下可引用 “公
眾利益 ”的理由而取消或暫時吊銷牌照。當局並答允在 6個月後向資訊

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匯報其考慮的結果。

政府以民事債項方式追討任何欠繳的頻譜使用費

15. 持牌人欠繳的任何頻譜使用費，將成為欠政府的民事債項，

而政府將會向有關的持牌人追討有關欠款。政府當局將會動議一項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就此增訂一項明訂條文。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16. 除上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外，政府當局亦會就條例草案

第 4(a)條的英文本動議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 “a combin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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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tion and tender”，取代 “a combination of auction or tender”。此外，當局亦會

就條例草案第 4(b)條動議一項修正案，以加入 “事件 ”一詞的定義，並修

正條例草案的中文本，令中英文本的內容一致。已獲法案委員會同意

並由政府當局動議的整套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現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法

案委員會並無提出任何修正案。
 
 
該規例及拍賣的條款及條件該規例及拍賣的條款及條件該規例及拍賣的條款及條件該規例及拍賣的條款及條件

17. 在研究有關規例擬稿及擬議的拍賣安排及程序時，法案委員

會察悉，在拍賣進行期間，所有競投人的身份、數目及承價均會保密，

而拍賣程序將會持續進行至第四名成功競投人決定退出為止。對於當

局採用這種 “暗中競投 ”的方式，以及將專營權費百分率定於第四名競

投人退出時的承價，業界持有非常強烈的意見。法案委員會關注進行

拍賣的透明度，並認為有必要採取措施，確保公眾人士及傳播媒介得

悉拍賣過程。然而，上述各關注事項，以及上文第 13段所提及有關對

有連繫競投人的規則所表達的關注，均關乎附屬法例、拍賣安排、程

序及其條款及條件，而並非關乎條例草案的內容。由於法案委員會已

經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而條例草案獲制定成為法例，是訂立有

關附屬法例及邀請有意營辦第三代流動服務的機構申請牌照的先決條

件，因此，法案委員會決定建議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為令議員

有足夠時間在附屬法例刊登憲報前詳細研究關乎附屬法例的各關注事

項，並與業界人士會商，以期可按照原定時間表，在本年度立法會會

期內完成有關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工作的整個立法程序，理想的做法

是隨即在內務委員會之下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附屬法例擬稿及擬議

的拍賣安排及程序，並與業界人士會商。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8. 法案委員會建議，倘政府當局動議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條例草案可於 2001年 5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恢復二讀辯論。

法案委員會又建議在內務委員會之下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附屬法例

擬稿及擬議的拍賣安排及程序，並與業界人士會商。

 
 
 諮詢意見諮詢意見諮詢意見諮詢意見

19. 請議員支持法案委員會在上文第 18段提出的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5月 2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 2001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田北俊議員 ,  JP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朱幼麟議員

李家祥議員 ,  JP
陳國強議員

單仲偕議員

楊孝華議員 ,  JP
楊耀忠議員

劉慧卿議員 ,  JP

(總數： 8位委員 )

委員會秘書委員會秘書委員會秘書委員會秘書 梁歐陽碧提女士

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 馮秀娟小姐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1年 3月 1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 2001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曾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意見書的機構名單曾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意見書的機構名單曾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意見書的機構名單曾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意見書的機構名單

機構名稱 提交意見書的次數 口頭申述意見的

次數

1.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1 －

2. 香港律師會 1 －

3. 香港流動通訊有限公司 2 1

4. 和記電訊有限公司 2 1

5. 新世界流動電話有限公司 1 1

6. 萬眾電話有限公司 1 1

7. 數碼通電訊有限公司 1 1

8. 匯亞通訊有限公司 1 1

總數： 10 6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5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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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 附錄 III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4 (a) 在(a)款㆗，在建議的第 32I(2)(b)(i)條㆗，刪去“or tender; or”而

代以“and tender; or”。

(b) 在(b)款㆗ ―

(i) 刪去建議的第 32I(4)(a)條而代以 ―

“(a) 賦權政策局局長 ―

(i) 藉在憲報刊登或以其他方式發

布公告的方式；並

(ii) 以㆘述形式 ―

(A) 最低定額費用；

(B) 參照某公式、百分率或

某事件或㆒系列事件的

發生而釐定的最低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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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有關最低費用是參

照某事件或㆒系列事件

的發生而釐定的）就同

㆒頻譜使用費指明的、

由 2項或多於 2項最低

費用組成的㆒系列最低

費用；

(D) ㆒項最低費用，而該費

用的釐定會在某事件或

㆒系列事件發生時有所

更改；

(E) 參照另㆒最低費用或以

釐定另㆒最低費用的方

式釐定的最低費用，不

論該另㆒最低費用現時

或將來是否須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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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㆒項最低費用，而該費

用的釐定隨 牌照的有

效期或其㆗部分期間而

更改，或參照牌照的有

效期或其㆗部分期間而

計算；或

(G) 任何 2 個或多於 2 個

(A)、(B)、(C)、(D)、(E)

或 (F)分節指明的形式

的組合（不論是全部或

部分），

指明頻譜使用費的最低費用。”；

(ii) 在建議的第 32I(5)條㆗ ―

(A) 刪去“可根據該款”而代以“在該款所指的

公告㆗”；

(B) 在(e)及(f)段㆗，刪去“承”而代以“出”；

(iii) 在建議的第 32I(7)條㆗，刪去“可根據第(4)(b)(ii)

款指明”而代以“在第(4)(b)(ii)款所指的公告㆗指

明的拍賣或投標”；

(iv) 刪去建議的第 32I(10)條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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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府可將欠政府的頻譜使用費

（包括其任何部分）作為民事債項予以追

討。

(11) 在不損害第(4)(a)款的㆒般性的

原則㆘，在本條（包括第(3)款）㆗ ―

“事件”(event)包括日期；

“頻譜使用費”(spectrum utilization fee)包

括定額費用、以某公式計算的費用、

以另㆒方式確定的費用、或㆖述費用

的任何形式組合。”。


